河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课程重修申请表

	学院
	
	年级
	
	专业
	

	学号
	
	姓  名
	
	性 别
	

	申  请  课  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本课程已有
最高成绩
	申请理由
	学分
	费用
（元）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确认是否所有课程均开设
	（“是”或“否”）
	本次合计重修总学分及交费总额
	合  计         学分

交费总额         元

	
	  教学院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意见
	本次收费额：            元（人民币）

大写：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意  见

教 务 处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此表一式三份，学生、学生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各存一份。
2、在完成重修选课后，学生应将本人所持申请表的复印件交给相关任课老师存档。
3、学年、学期指的是实施本次重修的学年学期，并非原课程不及格学年学期。

4、学生应于课程开设前一个学期在教务处安排的时间内完成申请手续并参加网上重修选课。节次冲突者可办理免听手续。若因选课节次冲突等原因在申请后不能完成选课的，应带齐三份表到教务处办理取消申请手续，然后统一办理退费手续。
           —           学年度  第       学期








